
嶺東科技大學 6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嶺東 60璀璨之星卡拉 OK大賽」簡章 

 

壹、宗旨：欣逢嶺東科技大學 60 週年校慶，為使全校師生凝聚向心力，特辦理本次活動。 

貳、主辦單位：嶺東科大 60 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參、協辦單位：嶺東科大校友總會、嶺東文教基金會、日間部學生會、進修部學生會、 

EMBA學會、南湖社區大學、樂齡大學 

肆、比賽日期：113 年 4 月 29 日（週一）起至 113 年 5 月 16 日（週四）止 

伍、參賽對象及組別：一、資格條件：本校教職員、日間部學生、進修部學生、EMBA、 

南湖社區大學及樂齡大學學員。 

二、比賽組別：1. 教職員 

2. 日間部學生 

3. 進修部學生 
4. EMBA 
5. 南湖社區大學及樂齡大學學員 

陸、比賽場次：初賽、決賽及總決賽。 

柒、比賽日期及地點： 

一、初賽： 

組別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教職員 

113 年 4 月 29 日（週一） 

113 年 4 月 30 日（週二） 
聖瀹廳 

日間部學生 

進修部學生 

EMBA學 

南湖社區大學及樂齡大學學員 
 初賽各組挑選 10 名晉級決賽（視各組報名人數訂定） 

  



二、決賽：初賽各組挑選 10 名晉級決賽 

組別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教職員 

113 年 5 月 2 日（週四） 

113 年 5 月 3 日（週五） 
亞萍館 1 樓 

日間部學生 

進修部學生 

EMBA學 

南湖社區大學及樂齡大學學員 
 決賽各組獲得前三名參賽者晉級總決賽 

三、總決賽：決賽各組獲得前三名參賽者晉級總決賽 
113 年 5 月 16 日（週四）於亞萍館四樓舉行。 

捌、報名方式：一、網路報名（https://reurl.cc/mrVxDY）。 

二、截止時間：113 年 4 月 24 日（週三）17：00 前。 

三、報名截止後經承辦單位審核參賽資格，於 113 年 4 月 26 日（週五）公
告選手名單。 

玖、評分方式：一、邀請具音樂才能之專家及老師組成評審團。 

二、評分標準：歌聲（音色音準） 40% 
台風 30% 

服裝 20% 

個人特色 10% 

拾、獎勵：一、決賽獎金： 

各組第一名：新台幣 3,000 元及獎狀一紙 

各組第二名：新台幣 2,000 元及獎狀一紙 

各組第三名：新台幣 1,000 元及獎狀一紙 

二、總決賽獎金： 
第一名：新台幣 5,000元及獎盃一座 

第二名：新台幣 3,000元及獎盃一座 

第三名：新台幣 2,000元及獎盃一座 

三、總決賽人氣獎：新台幣 3,000 元及獎盃一座 
總決賽人氣獎係指 15 位進入總決賽的參賽選手，將拍攝決賽歌唱照片並配
合個人繳交之簡介，於學校 FB進行為期 10天的宣傳。其中，FB按讚數佔
50%的加權分數，另總決賽當天由現場觀眾投票結果佔 50%的加權分數，兩
項加權分數合計得分最高者為總決賽人氣獎得主。 

  

報名請掃我 



附則： 

一、主辦單位得視報名隊伍數調整組別及賽程。 

二、初賽歌曲剪輯自己所需演唱之段落，時長不可超過 3 分鐘；決賽歌曲時長為全曲。

113 年 4 月 25 日（週四）前將歌曲檔案前寄至 ltu2600@ teamail.ltu.edu.tw。 

三、總決賽歌曲時長為全曲，113 年 5 月 10日（週五）前將歌曲檔案前寄至 ltu2600@ 

teamail.ltu.edu.tw。 

四、上述歌曲檔案未按時繳交者視同棄權。 

五、比賽過程可自彈自唱（樂器自備）或邀請他人現場伴奏。 

六、出賽時需出示證明以供查驗資格是否符合，且不得以他人代替或冒名頂替，違者以

棄權論。 

七、參賽者同意於本比賽期間所為之一切表演涉及之表演著作以及主辦單位據以拍攝、

錄製之錄影、錄音及視聽等相關著作均以主辦單位為著作人，享有完整之著作人格

權、著作財產權及相關智慧財產權，得自由予以使用。 

八、嶺東科技大學保有最終修改、變更、解釋及取消本次比賽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

會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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